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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皖江工学院2026年职能部门
机构（处级）设置方案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学院、部门：
经校长办公会、党委会研究决定，报董事会批准，现将《皖江工学院2026年职能部门（处级）设置方案（试行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附件：皖江工学院2026年职能部门机构（处级）设置方案（试行）


中共皖江工学院委员会          皖江工学院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1月13日

中共皖江工学院委员会办公室               2026年1月13日印发
附件
皖江工学院2026年职能部门机构（处级）设置方案（试行）

根据学校发展需要，在《皖江工学院2024年职能部门等机构设置调整实施方案（三）》（皖工校政〔2024〕125号）的基础上，进一步优化部门属性，经研究决定，我校设置十五个职能部门。
1、 职能部门及内设机构（含合署和挂靠）设置如下：
1. 教学质量监控评估办公室（发展规划处合署）；
2. 党政办公室（社会合作办公室挂靠）；
3. 工会（退休工作办公室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、妇联挂靠）；
4. 团委；
5. 教务处；
6. 图书馆；
7. 科技处（无人机开发及数据应用教育厅重点实验室、产业服务处合署，博士后工作站、河海大学国家技术转移中心皖工雨山分中心挂靠）；
8. 人力资源处（教师发展中心、党委教师工作部合署）；
9. 学生处（党委学生工作部合署，人武部挂靠，一站式学生社区、留学服务中心、招生办公室、大学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内设）；
10. 后勤服务处；
11. 基建处；
12. 财务处；
13. 资产管理处；
14. 继续教育学院；
15. 郑蒲港校区管理委员会。
2、 [bookmark: _GoBack]产业服务处包含六个直属企业如下：
1. 江苏文天水利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；
2. 南京皖工高新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；
3. 安徽文天勘测设计有限公司；
4. 文海宾馆；
5. 徽州教育培训基地；
6. 养老院。
以上处级单位的工作职责与下设的科室另行发文。
学校咨询委员会的职能按（皖工校政〔2022〕359号）执行。
不尽之处，由人力资源部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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